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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21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2018-131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第三十一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各位董事。第四届第三十一次董事会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会董事 7 人，实际到会 7 人。会议

由董事长周一峰主持，达到法定人数，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

相关法规，经审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表决通过《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报告内容详见 2018年

10月 27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通过。 

二、《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业务需要，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太仓东华能源

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仓东华”）、东华能源（张家港）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张家港新材料”）、宁波百地年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百

地年”）、东华能源（宁波）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新材料”）、东华能

源（新加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东华”）、南京东华能源燃气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东华”）向相关合作银行申请共计不超过 49.69 亿元

人民币的综合授信（原授信额度 42.60 亿元人民币），上述额度在获得有关银行

审批后生效。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金融机构 
现授信额度    

（人民币亿元） 
项目 授信方式 授信期限 

原授信额度 

（人民币亿元） 

1 东华能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4.3 综合授信 信用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3 

2 太仓东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0.5 综合授信 信用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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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家港新材

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3 综合授信 担保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3.5 

4 宁波百地年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 
4 综合授信 信用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4 

5 宁波新材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 
3.5 综合授信 担保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3.5 

6 新加坡东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加坡分行 
3.5 综合授信 担保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二年 
3.5 

7 宁波百地年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 
1.2 综合授信 信用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1.2 

8 东华能源 
汇丰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支行 
2.5 综合授信 信用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1.75 

9 东华能源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4 综合授信 信用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4 

10 南京东华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2.5 综合授信 担保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2.5 

11 宁波新材料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 
4 综合授信 担保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4 

12 
张家港新材

料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1.35 综合授信 担保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1.35 

13 东华能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6 综合授信 信用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7 

14 
张家港新材

料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3 综合授信 担保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0 

15 宁波新材料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0.6 综合授信 担保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0 

16 新加坡东华 
德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加坡分行 
5.74 综合授信 担保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2.8 

 合计  49.69    42.60 

    截止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日，除了上述新增综合授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

董事会审批通过，尚在有效期内的各类综合授信额度为 219.63 亿元，其中：东

华能源 57.73亿元，控股子公司 161.90亿元。已实际使用额度 144.42亿元，其

中：东华能源 38.77亿元，控股子公司 105.65亿元（不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额

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通过。 

三、《关于给予东华能源（张家港） 新材料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审议同意：为子公司东华能源（张家

港）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的 7.35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

保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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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担 

保额度及授权董事会批准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在本年度担保额度（外币按同期 

汇率折算）及有效期内，根据银行授信审批情况，批准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本议 

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  

内容详见 2018年 10月 27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议案通过。 

四、《关于给予东华能源（宁波） 新材料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审议同意：为子公司东华能源（张家

港）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的 8.1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担 

保额度及授权董事会批准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在本年度担保额度（外币按同期 

汇率折算）及有效期内，根据银行授信审批情况，批准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本议 

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  

内容详见 2018年 10月 27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议案通过。 

五、《关于给予东华能源（新加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审议同意：为子公司东华能源（新加

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的 9.24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担 

保额度及授权董事会批准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在本年度担保额度（外币按同期 

汇率折算）及有效期内，根据银行授信审批情况，批准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本议 

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  

内容详见 2018年 10月 27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议案通过。 

六、《关于给予南京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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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审议同意：为子公司南京东华能源燃

气有限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的 2.5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以实

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担 

保额度及授权董事会批准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在本年度担保额度（外币按同期 

汇率折算）及有效期内，根据银行授信审批情况，批准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本议 

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  

内容详见 2018年 10月 27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议案通过。 

七、《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投资设立合资

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东华能源（连云港）新材料有限公司与连云

港石化产业园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东华能源（连云港）仓储有限公司

（简称“连云港仓储”），连云港仓储注册资本 12,000万元人民币，股东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东华能源（连云港）新材料有限公司 8,400 70% 

连云港石化产业园有限公司 3,600    30% 

合计 12,000 100% 

现因经营发展需要，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对东华能源（连

云港）仓储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连云港石化产业园有限公司拟增加认缴金额

923万元至 4523万元，持股比例相应增加至 35%。连云港仓储注册资本由 12,000

万元增加至 12,923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923万元由连云港石化产业园认缴。调

整后连云港仓储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东华能源（连云港）仓储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2,923万元人民币 

3、出资方式：以现金方式出资，具体如下表：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东华能源（连云港）新材料有限公司 8,40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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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石化产业园有限公司 4,523    35% 

合计 12,923 100%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公司注册地址：连云港市徐圩新区江苏大道中小企业园 2号楼 331室（暂

定地址，实际地址以工商登记为准）。 

6、经营范围：普通货物仓储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合资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连云港石化产业园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徐圩新区海堤路 1号 

法定代表人：曹泓涛 

成立日期：2014年 08月 11日 

经营范围：石化产业园区管理服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实业投资；房地产

开发经营；港口岸线开发；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土石方方程、建筑工程、

钢结构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房屋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国内货运代理；国

际货运代理；国内船舶代理；普通货物仓储、装卸服务；金属材料销售；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其他说明 

1、董事会同意授权东华能源（连云港）新材料有限公司办理签署与该公司

设立、项目申请、工商变更等有关的各类法律文件，并有权依据登记主管部门的

要求对具体方案进行调整。 

2、本次交易对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管均不存在关联交

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通过。 

八、《关于调整套期保值业务审核流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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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月 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套

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制度>的议案》和《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

案》，董事会审议同意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套期保值领导

小组作为管理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领导机构，并按照公司建立的《套期保值

业务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及流程进行操作。董事会同意授权副总

经理陈星先生在授权金额范围内负责签署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相关的协

议及文件。相关内容详见 2017 年 6月 9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号：2017-048）。 

现因原副总经理陈星先生已辞职，根据公司安排和《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

及风险管理制度》的规定，现授权副总经理严家生先生在授权金额范围内负责签

署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相关的协议及文件，其他相关制度及审核流程维持

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26日 


	一、《关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二、《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截止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日，除了上述新增综合授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董事会审批通过，尚在有效期内的各类综合授信额度为 219.63 亿元，其中：东华能源57.73亿元，控股子公司161.90亿元。已实际使用额度144.42亿元，其中：东华能源38.77亿元，控股子公司105.65亿元（不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额度）。
	三、《关于给予东华能源（张家港） 新材料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四、《关于给予东华能源（宁波） 新材料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五、《关于给予东华能源（新加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六、《关于给予南京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